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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求《滁州市爱国卫生工作 

管理办法（草案）》意见的函 

 

社会各界人士： 

根据 2019年市政府立法工作计划，市卫健委起草了

《滁州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办法（草案）》，拟作为市政

府规章颁布实施。现就该草案向社会公布，并征求意见建

议，2019年 3 月 1 日前请各界将有关意见建议反馈至市爱

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。 

联系人：宋华连、项晶晶 

电话（传真）：0550-3019287  

邮箱：SHL6868@163.com  

 

附：滁州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办法（草案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019 年 2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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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滁州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办法（草案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    第一条  为了加强爱国卫生工作，改善城乡环境卫

生，保障公共卫生和公民健康，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，

根据《安徽省爱国卫生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

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市行政区域内爱国卫生工作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爱国卫生工作总体目标是通过广泛开展爱国

卫生运动，城乡环境卫生条件明显改善，影响健康的主要

环境危害因素得到有效治理；人民群众文明卫生素质显著

提升，健康生活方式广泛普及；有利于健康的社会环境和

政策环境进一步改善，重点传染病、慢性病、地方病和精

神疾病等公共卫生问题防控干预取得明显成效，城乡居民

健康水平明显提高。 

第四条 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“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政府

主导、跨部门协作、全社会动员，预防为主，群防群控，依

法科学治理、全民共建共享”的新时期工作方针，按照“条

块结合，以块为主”的管理原则，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和爱

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员单位分工负责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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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加强对爱国卫生工作的

组织领导，将爱国卫生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

制定本级爱国卫生发展规划，使卫生状况的改善与经济发展、

社会进步协调发展。 

第六条 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

要将爱国卫生工作经费和病媒生物防制经费列入同级财政

预算，实行专款专用，保障爱国卫生活动正常开展。 

第七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积极参与爱国卫生活

动，遵守公共环境卫生规定，爱护公共卫生设施，维护公共

环境卫生。 

 

第二章  机构与职责 

第八条 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设立爱国卫生运动委

员会（以下简称爱卫会），爱卫会负责组织、协调、实施

本行政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作。 

第九条 爱卫会的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监督检查有关爱国卫生工作的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和政策的贯彻实施； 

（二）制定规划、计划，组织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爱

国卫生工作； 

（三）制定爱国卫生工作有关标准和检查办法，组织

实施爱国卫生监督检查、考核鉴定以及效果评价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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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指导并监督爱卫会各成员单位履行其应承担的爱

国卫生工作职责； 

（五）动员全社会参与爱国卫生活动，开展全民健康教

育和创建卫生城市（县城）、卫生乡镇、村（社区）和卫生先

进单位的活动，负责组织实施城乡饮用水水质监测、农村改

厕信息统计、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和除害防病等工作； 

（六）开展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建设。开展以健康社

区、单位、家庭为重点的健康“细胞”工程建设； 

（七）开展爱国卫生工作交流、合作和有关科学研

究； 

（八）承办其他爱国卫生工作。 

第十条 爱卫会工作实行成员部门分工负责制，各成

员单位应按照各自职责分工，完成所承担的爱国卫生工作

任务。 

第十一条  省驻滁单位可以设立爱国卫生管理组织，配

备专（兼）职人员，负责本单位爱国卫生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 爱卫会下设办公室（以下简称爱卫办），是

同级爱卫会的办事机构。 

第十三条  各级爱卫办应具备与其承担任务相适应的

编制、人员和工作条件。确保事有人干，责有人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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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管理规范 

第十四条 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

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规划、建设和改造，健全、落实环境

卫生管理制度和措施，实施环境卫生综合整治，提高环境

卫生管理水平。 

第十五条  城乡新区开发与旧城改造时，公共卫生设施

必须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期交付。替代公共卫生设施未

交付前，不得停止使用或拆除原有的公共卫生设施。建设工

程的设计、施工应当符合预防控制病媒生物的要求。 

第十六条  各单位及居民住宅区卫生管理应当符合下

列基本要求： 

（一）有卫生管理组织和制度，定期开展健康教育； 

（二）环境干净整洁，环卫设施齐全、规范，厕所符

合卫生要求，生活垃圾日产日清； 

（三）室内卫生状况良好，楼道内整洁，无乱堆乱放

乱贴乱画现象，门窗无破损； 

（四）室内公共场所、工作场所设有禁止吸烟标志； 

（五）院内无违章建筑，物品、车辆摆放整齐； 

（六）无违规摆摊设点； 

（七）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落实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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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单位食堂应取得食品经营相关证件，设施、用

具符合食品安全要求，从业人员经体检、培训合格后上

岗； 

（九）门前责任区内卫生和秩序良好。 

第十七条  乡镇人民政府驻地及村庄卫生管理应当符

合下列基本要求： 

（一）设置垃圾收集等卫生设施； 

（二）有卫生保洁制度和人员，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

置； 

（三）道路平整，环境整洁，无明显坑洼积水，无垃

圾死角，物料堆、柴草堆、粪堆定点存放； 

（四）庭院内外卫生清洁，物品堆放整齐； 

（五）村民饮用安全卫生水，使用无害化卫生厕所； 

（六）家畜家禽实行圈养，村内无散养家畜家禽现

象； 

（七）定期进行病媒生物消杀，病媒生物密度控制在

较低水平。 

第十八条  旅游景区、公园、水系河道、商业聚集

区、早市夜市、农贸市场、停车场、砂石料场、建筑工

地、拆迁工地、市政设施、环卫设施、城乡结合部以及其

他影响城乡卫生质量的重点部位和区域，其管理单位应当

加强卫生管理，落实专职保洁队伍。 



 

7 

 

    第十九条  医疗卫生机构、疗养机构、科研机构、屠

宰场、生物制品厂、化学制品厂、污水处理厂及其他产生

有毒、有害废弃物的单位应当对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，

严禁随意倾倒、超标排放。 

第二十条 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符合下列基本要求： 

    （一）具有与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食品

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、包装、贮存等场所，保持该场所环境

整洁，并与有毒、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； 

（二）具有与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生

产经营设备或者设施，有相应的消毒、更衣、盥洗、采

光、照明、通风、防腐、防尘、防蝇、防鼠、防虫、洗涤

以及处理废水、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设施； 

（三）有专职或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

安全的规章制度； 

（四）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，防止待加工

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，避免食品接

触有毒物、不洁物； 

（五）餐具、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，使用

前应当洗净、消毒，炊具、用具用后应当洗净，保持清

洁； 

   （六）贮存、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、工具和设备应

当安全、无害，保持清洁，防止食品污染，并符合保证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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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安全所需的温度、湿度等特殊要求，不得将食品与有

毒、有害物品一同贮存、运输； 

（七）直接入口的食品应当使用无毒、清洁的包装材

料、餐具、饮具和容器； 

（八）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当保持个人卫生，生产经

营食品时，应当将手洗净，穿戴清洁的工作衣、帽等；销

售无包装的直接入口食品时，应当使用无毒、清洁的容

器、售货工具和设备；   

（九）用水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

准；   

（十）使用的洗涤剂、消毒剂应当对人体安全、无

害； 

（十一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。 

 第二十一条  宾馆旅店、洗浴、美容美发、网吧等公

共场所应当布局合理、标志明显、管理有序，有严格的消

毒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和提（警）示标志，清洗、消毒、

保洁设施齐全。 

第二十二条  提倡全民控烟，广泛开展吸烟有害健康

的宣传，鼓励创建无烟单位。严格执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

有关规定，做好禁烟和控烟工作，学校、医院、公共交通

工具等禁止吸烟的场所应当设有明显的禁烟标志。 
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4%B8%AA%E4%BA%BA%E5%8D%AB%E7%94%9F&tn=44039180_cpr&fenlei=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uycvPAm3njbdnjTLm1mY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-bIi4WUvYETgN-TLwGUv3EPH6dnW0sPjcY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7%94%9F%E6%B4%BB%E9%A5%AE%E7%94%A8%E6%B0%B4%E5%8D%AB%E7%94%9F%E6%A0%87%E5%87%86&tn=44039180_cpr&fenlei=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uycvPAm3njbdnjTLm1mY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-bIi4WUvYETgN-TLwGUv3EPH6dnW0sPjcY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7%94%9F%E6%B4%BB%E9%A5%AE%E7%94%A8%E6%B0%B4%E5%8D%AB%E7%94%9F%E6%A0%87%E5%87%86&tn=44039180_cpr&fenlei=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uycvPAm3njbdnjTLm1mY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-bIi4WUvYETgN-TLwGUv3EPH6dnW0sPjc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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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 加强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，建立健全

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组织网络和病媒生物密度监测体系，定

期组织辖区单位和个人完善病媒生物防范设施，消除病媒

生物孳生场所，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消杀工作。 

第二十四条 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将食品生产

经营小作坊、小摊点纳入监管范围，监督经营场所配置保

洁、清洗、消毒设施和工具，落实清洁和消毒制度；经营

人员应当保持个人卫生，持健康证、食品安全培训和卫生

培训合格证上岗。 

第二十五条  城区内禁止饲养家禽家畜、限制饲养宠

物。经批准饲养的，按照有关规定严格管理，定期进行检

疫和预防接种。 

第二十六条  每年四月、九月设定为全市爱国卫生活

动月，各级爱卫会应当组织开展以环境卫生整洁、病媒生

物预防控制、健康教育宣传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爱国卫生

活动。 

第二十七条  设立每月第一个星期五为城市“居民卫

生与健康行动日”。各单位应在当日组织卫生大扫除，开

展健康教育宣传活动，以合理膳食和适量运动为切入点，

倡导和传播健康生活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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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监督检查 

第二十八条 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综合监督与专业监督

相结合、社会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、常规监督与重点监督

相结合的监督机制。 

第二十九条  市、县（区）爱卫会对爱国卫生工作实施

综合监督，并对各责任单位的下列事项进行监督检查、考核

评价： 

（一）爱国卫生工作组织领导情况； 

（二）爱国卫生工作制度建设情况； 

（三）管辖范围内的环境卫生情况； 

（四）食品安全、公共场所等公共卫生情况； 

（五）健康教育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和疾病防控情况。 

第三十条 各级爱卫会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和工作

要求，建立健全爱国卫生工作监督检查制度。 

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爱国卫生有关规定的行为，任何单

位、个人均有权监督、劝阻和举报。 

第三十二条 市、县（区）爱卫办要建立健全爱国卫生

监督举报制度，依法受理对违反爱国卫生规定行为的投诉，

督导有关部门及时处理和反馈。公开举报电话、信箱或者电

子邮件地址，对举报事项应当自接到举报之日起 10 内调查

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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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奖惩措施 

第三十三条  在爱国卫生工作中取得下列成绩之一的

单位和个人，由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给予表彰通报： 

（一）圆满完成年度工作任务，年度目标考核成绩优异

的； 

（二）创建工作取得显著成效，当年被考核命名为省级

卫生镇、村（社区）和卫生先进单位；省级和市级健康社区

和健康单位的； 

（三）爱国卫生专项工作取得优异成绩的； 

（四）参加重大爱国卫生活动，并做出突出贡献的。 

第三十四条  各级、各部门应当将爱国卫生工作管理

情况作为创建文明村镇、文明社区和文明单位的重要标

准；卫生不达标的，不能推荐评选文明村镇、文明社区和

文明单位。 

第三十五条  爱卫会各成员单位应当认真履行职责，

对违反爱国卫生管理规定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理。 

第三十六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爱卫会对该单位进

行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： 

（一）不履行爱国卫生职责和义务的； 

（二）爱国卫生工作检查不合格的； 

（三）对卫生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整改落实不到位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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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对涉及爱国卫生的举报采取拖、推，不按章受理

的； 

（五）违反爱国卫生工作有关规定的其他行为。 

第三十七条  对单位、个人其他违反爱国卫生有关规

定的行为，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三十八条  对爱国卫生工作措施不力、严重失职的，

由责任单位或其主管部门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对相关责任

人进行处理。 

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三十九条  本办法自     年   月   日施行。 


